编制说明
一 、工程概况

沭阳县十字街道2025年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新建校东南北路，长约1090米，宽3.5米；新建圩东组路，长约230米，宽3米；新建赵王组路，长约350米，宽3米。道路结构为：18cm厚C30水泥混凝土路面+20cm厚12%石灰土垫层。其余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编制依据
1、甲方提供的道路数据及做法规格

2、2018公路工程部颁清单计价依据、公路工程预算定额（2018）以及现行省、市相关配套执行文件等。

3、材料价格参照《宿迁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9期）

三、其他说明
1、工程结算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

2、工程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计价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数量，由承包人按合同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数量计量，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依据。

3、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4、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中。

5、清单中的标志牌、护栏等均含基础、挖填土等所有工序，请投标人综合考虑其报价。

6、清单中的项目特征描述包括但不限于其内容，具体报价及现场做法以施工图纸为准。
7、清单中的挖土方、路基填筑均为包干量，无论实际发生多少，结算时均按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执行，不得调整。

